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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112年憲裁字第 19號 

聲 請 人 甲  

 送達代收人 乙   

上列聲請人因家暴傷害案件，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本庭裁定

如下: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聲請人係遭被告即其胞弟持金屬製水壺敲擊頭

部致傷之被害人，惟臺灣苗栗地方法院（下稱苗栗地院）110 年

度簡上字第 54 號刑事判決（下稱確定終局判決）僅依普通傷害

罪論處被告罪刑確定，未審酌被告實有重傷未遂之犯意，判決內

容亦多處引用被告所言而有未公，是確定終局判決及所適用之刑

事訴訟法第 368條規定（下稱系爭規定）違反平等原則、比例原

則、罪刑相當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對等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

原則等，牴觸憲法第 7 條、第 23 條、第 16 條及第 80 條規定，

爰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二、 按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對於受不利確定終

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

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又聲請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者，憲法法庭

應裁定不受理。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32條第 1項分別

定有明文。 

三、 經查：聲請人係本件原因案件之被害人，雖經苗栗地院以 110年

度簡上字第 54 號刑事裁定准許參與訴訟，而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41 至第 455 條之 47 等規定參與訴訟並表示意見，惟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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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法第 3條規定所稱之當事人，且若對判決有不服，亦僅得依

刑事訴訟法第 344條第 3項規定請求檢察官上訴；是聲請人尚非

得持確定終局判決，依前揭憲法訴訟法第 59 條規定聲請法規範

及裁判憲法審查之人，是其據確定終局判決為本件法規範及裁判

憲法審查之聲請，於法自有未合。況依本件聲請意旨所陳，核僅

係就確定終局判決之事實認定與證據取捨事項為爭執，即逕謂確

定終局判決及系爭規定違憲，亦難認就確定終局判決及系爭規定

有如何之牴觸憲法，已予以具體之指摘。 

四、 綜上，本件聲請與前揭規定要件有所未合，爰裁定不受理。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9 日 

憲法法庭 審判長大法官 許宗力 

 大法官 蔡烱燉 黃虹霞 吳陳鐶 

  蔡明誠 林俊益 許志雄 

  張瓊文 黃瑞明 詹森林 

  黃昭元 謝銘洋 呂太郎 

  楊惠欽 蔡宗珍 

大法官就主文所採立場如下表所示： 
同 意 大 法 官 不 同 意 大 法 官 

  許大法官宗力、蔡大法官烱燉、 

  黃大法官虹霞、吳大法官陳鐶、 

    蔡大法官明誠、林大法官俊益、 

    許大法官志雄、張大法官瓊文、 

    黃大法官瑞明、詹大法官森林、 

    黃大法官昭元、謝大法官銘洋、 

    呂大法官太郎、楊大法官惠欽、 

蔡大法官宗珍 

   
 

【意見書】 

協 同 意 見 書 ： 黃大法官虹霞提出，蔡大法官明誠、黃大法官瑞

明、詹大法官森林、謝大法官銘洋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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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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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2年憲裁字第 19號裁定協同意見書 

黃虹霞大法官提出 

蔡明誠大法官加入 

黃瑞明大法官加入 

詹森林大法官加入 

謝銘洋大法官加入 

憲法訴訟法不保護犯罪被害人嗎？從釋憲角度，就刑事案件

言，司法為民的人民指誰？只有犯罪嫌疑人及被告嗎？本席以為

當然應包括而且其前提係為保護犯罪被害人。犯罪被害人為受憲

法保障之人民，其基本權亦受憲法保障，故不是也不該是憲法訴

訟的棄嬰！ 

勿枉在刑事訴訟制度中當然應佔據最重要地位，但是處於天

平另一端的勿縱，毋寧也不應被偏廢。犯罪被害人的聲音應被聽

到，權益應被充分照顧保護！ 

 

本席贊同本件聲請應不受理之結論，但對於本件裁定所示之

第一個不受理理由稱：「聲請人係本件原因案件之被害人，雖經

苗栗地院以 110 年度簡上字第 54 號刑事裁定准許參與訴訟，而

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 41 至第 455 條之 47 等規定參與訴

訟並表示意見，惟尚非同法第 3條規定所稱之當事人，且若對判

決有不服，亦僅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344條第 3項規定請求檢察官

上訴；是聲請人尚非得持確定終局判決，依前揭憲法訴訟法第 59

條規定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之人，是其據確定終局判決為

本件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之聲請，於法自有未合。」意謂犯罪

被害人尤其已依刑事訴訟法規定參與刑事訴訟並表示意見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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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被害人（下稱犯罪被害人），無權聲請釋憲，不受憲法訴訟法

保護！那從釋憲角度，司法為民，是只為犯罪嫌疑人及被告嗎？

本席以為不然，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稱得聲請釋憲之「人

民」當然應包括犯罪被害人。其理由如下： 

一、憲法訴訟法包括其第 59 條第 1 項規定沒有說：在刑事

案件，只有犯罪嫌疑人及被告才是所稱「人民」，犯罪被害人不

是。而且從憲法基本權觀點：犯罪涉及犯罪被害人之生命權、身

體權、名譽權、財產權等等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之侵害，是憲法

訴訟當然有可能與犯罪被害人之基本權保障密切相關。
1
因此，犯

罪被害人不當然應該是被排除在憲法訴訟法保護之外的棄嬰。 

二、刑事訴訟法固然充斥保護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之規定，法

院也確實盡力保護他們，但是不能因此即說刑事訴訟法或法院只

保護犯罪嫌疑人及被告，理由是刑事程序上保護他們是因為涉及

國家刑罰權之行使，他們是被行使之對象，而任何人民都不能被

冤屈。然則在民主法治國家，國家所以發動刑罰權行使程序，是

為了誰？毫無疑問是為了人民，亦即犯罪被害人！從而在刑事案

件，司法為民，為的是：與其說是一般人誤解的犯罪嫌疑人及被

告，其實應為犯罪被害人的人民，要為犯罪被害人討公道，要令

有罪的被告負其應負之刑責。 

我們可以簡單地說：沒有犯罪被害人，就不需要刑事訴訟法；

刑事訴訟法初始目的是為保護犯罪被害人，為犯罪被害人伸冤，

還受害人民公道。 

但是在整個法院刑事案件審判過程中，因為原則上採取檢察

官代表追訴制度（自訴部分不在本件爭議範圍），所以在 109 年

1 月 8 日刑事訴訟法修正公布第 7 編之 3「被害人訴訟參與」相

                                                      
1 憲法訴訟法第 59 條第 1 項規定之前身為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其目的係在使基本權受到侵害之人得聲請解釋憲法，司法院釋字第 737號解釋

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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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定前，犯罪被害人只是應傳的證人地位，連閱卷權都沒有，

犯罪被害人好像被遺忘的一群，在刑事審判程序中沒啥地位，有

些人因此指摘法律或法院保護壞人，此等指摘不是純然背於事

實。 

又即使依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雖然已經大幅改善犯罪被害

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之地位，
2
但犯罪被害人在普通法院刑事審

判程序中是否已受到充分保障，仍受到質疑。
3
 

三、犯罪被害人為什麼被遺忘了，被遺忘了什麼？本席以為

是封建父權思想餘毒使然，認為：國家已經任用專業檢察官、法

官追訴、處罰壞人了，不就還被害人公道了嘛！對犯罪被害人之

保護還不夠名麼？！ 

當然不夠！無罪裁判、冤錯判呢？在全部審判過程中，犯罪

被害人的意見不應該、不值得被聽見嗎（比如最高法院之辯論程

序當然無須犯罪被害人參與）？犯罪被害人不服裁判，只能請求

檢察官上訴，而且對檢察官之不上訴決定，沒有救濟，當然對於

犯罪被害人之保護無不足可能？相較於犯罪嫌疑人及被告，犯罪

被害人至少應受到同等保護，不是這樣嗎？那麼，犯罪嫌疑人及

被告有權聲請釋憲，為什麼犯罪被害人當然不具聲請釋憲資格

呢？ 

又有沒有聲請釋憲資格與所為釋憲聲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要件、具憲法價值等，係不同命題。本席對於不受理理由第 1點

不能同意，其重點乃在前者，不在後者。前者為進行後者判斷之

前提，依多數意見，係根本斷絕犯罪被害人受憲法訴訟法保護之

可能，於今觀之，其為過當至為昭然。至如犯罪被害人之釋憲聲

                                                      
2 刑事訴訟法第 7編之 3規定及楊智守法官著「被害人保護與訴訟參與新制之介紹及訴

訟權益之統整探究」，高雄律師會訊第 15屆第 110－1、2期等參照。 
3 楊智守法官上揭文及 112年 5月 20日聯合報 A3版「家破人亡只能獨扛 有人連開庭

都沒被通知」報導等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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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不符憲法訴訟法第 59 條規定，比如未盡審級救濟或只是主觀

見解之爭議等不符程序要件而屬後者之情形，則其聲請應不受

理，不待贅言。 

四、多數意見係直接以刑事訴訟法第 3條及第 344條第 3項

規定作為犯罪被害人無釋憲資格之依據，但是： 

（一）依憲法第 78 條及第 79 條規定，大法官負責解釋憲

法，憲法訴訟法立法目的之一為法規範違憲審查，則適宜逕以僅

為法律位階法規範規定之刑事訴訟法該等規定，當然推論受憲法

保障之基本權已受侵害之犯罪被害人無釋憲資格嗎？邏輯上本

非無疑！因為這種推論將使法律位階法規範凌駕於基本權保障

之上，可能使釋憲功能大打折扣，更有根本違背三權分立原則之

嫌。何況縱依刑事訴訟法第 3條規定，犯罪被害人非刑事訴訟法

上之當事人，但非當事人是否即當然無釋憲資格？又因為刑事訴

訟法第 344條第 3項規定犯罪被害人對裁判不服，只能請求檢察

官上訴，所以犯罪被害人就當然不能聲請釋憲？其理由何在？ 

又當然沒有保護不足的問題而當然不需要憲法訴訟救濟嗎？
4
 

（二）大法官釋憲史上，「非確定終局裁判之當事人」也可

以聲請釋憲，而且實質當事人之基本權也在審查範圍內，亦即實

質當事人應具釋憲聲請資格，才足以保護其受憲法保障之基本

權： 

1、司法院釋字第 737 號解釋：原因案件確定終局裁判（駁

回辯護人之閱卷聲請）之當事人（原因案件確定終局裁定之抗告

人）為該偵查羈押程序之犯罪嫌疑人之選任辯護人，並非該受羈

押之犯罪嫌疑人，但本件解釋肯定該受羈押之犯罪嫌疑人有聲請

釋憲權，其理由為辯護人係犯罪嫌疑人選任以協助其有效行使憲

                                                      
4  比如司法院釋字第 737 號解釋即以刑事訴訟法規定保護不足為由作成法規範違憲解

釋，司法院釋字第 737號解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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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保障之訴訟權（司法院釋字第 737號解釋參照）。 

2、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8 號判決：父母及未成年子女

為法院酌定或改定親權程序之實質當事人，於父母一方聲請憲法

審查者，未成年子女之基本權亦在審查範圍內（憲法法庭 111年

憲判字第 8號判決參照）。 

3、憲法法庭 112 年憲裁字第 5 號裁定：原因案件之裁判涉

及聲請二受保護照顧之事項，為未成年人之聲請人二為權利可能

實質受影響之人，自得以自己名義，據聲請人一所受不利確定終

局裁判，逕向本庭聲請為法規範或裁判憲法審查（憲法法庭 112

年憲裁字第 5號裁定參照）。 

4、綜上，依釋憲先例，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受侵害之犯罪被

害人為刑事確定終局裁判之實質當事人，應具聲請釋憲資格，不

應該因刑事訴訟法為保護犯罪被害人而採國家指派檢察官當然

代表追訴犯罪制度，即以犯罪被害人未有選任檢察官之行為為

由，否定其釋憲聲請資格。 

（三）從自訴人有釋憲聲請資格觀察，為告訴人之犯罪被害

人也應該有釋憲聲請資格： 

1、自訴人有權聲請釋憲，早已經司法院大法官以釋字第 297

號解釋肯定在案（司法院釋字第 297號解釋參照）。 

2、自訴人與告訴人同必須為犯罪被害人，自訴與告訴只是

實現權利救濟之不同方式而已，沒有本質上不同，尤不應因此而

生得否聲請釋憲之結果差異。是自訴人具釋憲聲請資格，犯罪被

害人亦應相同。 

（四）從少年行為之被害人（少年誣告事件之告訴人）有釋

憲聲請資格觀察（憲法法庭 112 年審裁字第 882 號裁定參照），

一般刑事訴訟之犯罪被害人，亦應同具釋憲聲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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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謂少年行為之被害人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62 條規定得就

不付審理等不付裁定提起抗告，故與一般刑事訴訟之犯罪被害人

不同。然則其得否抗告之不同，只是立法選擇而已，二者基本權

受侵害之可能本質相同，是沒有因立法規定得否抗告而異其是否

受憲法訴訟法保護結果之理。 

五、審、檢、辯是司法大鼎的三隻等高腳，憲法訴訟是司法

一環。為審判者之法官具釋憲聲請資格（憲法訴訟法第 55 條規

定參照）、為辯護人之律師（至少併同其所辯護之犯罪嫌疑人或

被告）具釋憲聲請資格（司法院釋字第 306號、第 737號解釋及

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7 號判決等參照），但檢察官也是一種

律師（ATTORNEY），負責追訴犯罪之檢察官具釋憲聲請資格嗎？

如果檢察官應不具釋憲聲請資格，
5
而且依本件多數意見，檢察官

追訴犯罪所欲保護之犯罪被害人如也不具釋憲聲請資格，那就憲

法訴訟言，單由訴訟權保障出發，司法大鼎就已經少了一隻腳，

還站得住、站得穩，不致傾覆嗎？問題顯然很嚴重，值得三思再

三思！ 

    六、時代已然不同，犯罪被害人已經發出不平的聲音，大法

官不應該繼續緘默，應該勇於突破，正視犯罪被害人在憲法訴訟

地位這個議題，並作成正向回應： 

檢視過往大法官就本件爭議所曾經表示過的見解，固然有少

量案件以犯罪被害人非為確定終局裁判當事人為由，否定犯罪被

害人之釋憲聲請資格者，且憲法訴訟法修正施行前後都有，然則

時代已然不同，刑事訴訟法 109年修正施行新的被害人參與程序

規定前之過去，與修正增訂後相較，單就刑事訴訟法規定言，犯

                                                      
5 檢察官只是代表追訴犯罪，不是犯罪之實質受害人，尚難謂係基本權受侵害之人，準

此，檢察官不具釋憲聲請資格可以理解，釋憲史上也沒有查到檢察官為犯罪被害人聲請

釋憲之先例。但是有檢察官辦理刑事補償案件，主張等同法官地位聲請釋憲，被以與各

級法院法官於審理案件有異，駁回其聲請者，司法院大法官 110 年度憲三字第 31號不

受理決議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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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被害人保護之思維已然開啟！另少年事件處理法單由其第 61

條及第 62 條規定對照：亦可知少年與少年行為之被害人地位對

等。憲法訴訟法已修正施行，人權保障應該持續向前，面對犯罪

被害人應受保護之呼聲，大法官應重新省思過往之見解，本席以

為犯罪被害人應具釋憲聲請資格，因為沒有任何受憲法保障基本

權被侵害之人民應該當然被拒絕在憲法訴訟之門外。我們應該勇

於突破，不應該再緘默！ 

 


